关于举行2017年浙江大学教职工
篮球比赛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级工会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推动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促进教职工健康运动，增进教工友谊，展现教职工良好的团队精神风貌，现决定于10月在紫金港校区举行2017年浙江大学教职工篮球比赛。请各院级工会认真做好组织和报名工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比赛时间
2017年10月13日～25日
二、比赛地点
紫金港校区
三、参赛单位
1．以院级工会为单位组队参赛。
2．凡我校在编一级工会会员均可代表所属单位参赛；一个会员只能代表所属一个单位参赛。
3．原则上每个单位报一支参赛队，会员人数少于100人的可以联合组队。每队选派12名队员参赛。
四、参赛资格
1．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经校医院体检合格，身体健康，自行办理意外伤害保险，并自愿参加本次比赛。
2．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我校在册一级工会会员。
3．教育学院体育系、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篮球专项教师不得参赛。
4．不限年龄、性别（女教职工也可报名参赛）。
五、比赛办法
1．根据报名情况经抽签决定组次及排序，按蛇形排列分组。比赛办法根据参赛队报名情况在领队、教练员会议上确定。
2．比赛用球为7号球。
3．每场比赛分四节，每节比赛时间为10分钟，除暂停、犯规罚球、第四节最后2分钟或每一个决胜期的最后2分钟以及特殊情况发生用时较长时停表外，其余时间均不停表。除此特定规则外，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2010年《篮球竞赛规则》。
4．为加强对比赛的管理，确保本次比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任何一支球队比赛迟到15分钟以上，则按自行弃权论处。若自行弃权，则判罚该队所有比赛（包括已赛和未赛的场次）以0:20负于对方。组委会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权利。
5．参赛队员必须符合参赛资格，如经审查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队员参赛，则取消该队参赛资格，判罚该队所有比赛（包括已赛和未赛的场次）以0:20负于对方。组委会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权利。
七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按比赛成绩录取前八名，分别颁发浙江大学教职工篮球比赛奖杯、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八、领队、教练员会议通知
10月9日15:00在紫金港校区体育馆（体育馆南二门进入）会议室召开各参赛单位领队、教练员会议及分组抽签。
请各院级工会认真做好组织和报名工作，并准时参加领队会议。
九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。如遇特殊原因需调整场地时间的，大会组委会将会提前告知。
浙江大学工会
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
浙江大学教工篮球协会
2017年9月18日
